
苏黎世中国超额责任险附加全氟/多氟烷基化合物(PFAS)除外条款 

经双方理解并同意，主险条款第四条【除外责任】增加以下除外条款：  

本保险不承保： 

全氟 / 多氟烷基化合物（PFAS） 

(1) 由实际存在、声称存在或可能发生的以下情形全部或者部分引起或以任何形式与其相关而

导致的“身体伤害”， “财产损害”或“个人权利及广告侵害”： 

(a)  制造、分销、销售、转售、重新贴牌、安装、修理、搬运、移除、封装、销毁、更换

或处理“全氟/多氟烷基化合物”或任何其他含有“全氟/多氟烷基化合物”的材料或物质；

或 

(b) “全氟/多氟烷基化合物”的排放、泄漏、浸出、碎裂、剥落、散逸或存在；或 

(c) 摄入、吸入、接触、暴露于或存在“全氟/多氟烷基化合物”， 

 而无论是否有任何其他原因、事件、材料或产品同时或以任何顺序造成了该伤害或损害。 

(2) 任何被保险人或其他实体因下列原因而必须支付、偿还或进行补偿的任何款项： 

(a) 所有让被保险人或其他人对“全氟/多氟烷基化合物”进行测试、调查、监测、清理、移

除、研究、容纳、处理、封装、控制或采取任何其他行动的请求、要求、命令、法律

或法规的要求、指示或决定；或 

(b) 因被保险人或其他人测试、调查、监测、清理、移除、研究、容纳、处理、封装、控

制或采取与“全氟/多氟烷基化合物”有关的任何其他行动的任何请求、要求、命令、法

律或法规的要求、指示或决定而引起的损害索赔或“诉讼”；或 

(3) 由“全氟/多氟烷基化合物”引起的或以任何方式与“全氟/多氟烷基化合物”有关的任何其他

损失、成本或费用。 

B. 主险条款第五条【定义】增加如下定义： 

13. 全氟/多氟烷基化合物(PFAS), 指全氟烷基和多氟烷基物质，包括但不限于： 

a. 任何全氟烷基和多氟烷基物质，包括但不限于全氟烷基酸、全氟烷磺酰胺、全氟烷基醚羧

酸、氟代烷烃物质、氟调聚物物质和全氟烷磺酰胺物质；或 

b. 任何氟化聚合物，包括但不限于含氟聚合物、全氟聚醚和侧链氟化聚合物； 

包括相关的同系物、异构体、盐、酯、醇、酸、制毒化学品和衍生物，以及任何此类成分的相

关降解或副产物。 

 

本附加险条款与主险条款相抵触之处，以本附加险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险条款为准。本

保险合同的所有其他条款、条件和限制保持不变。 

 

 


